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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文化和旅游局
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58 号

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司慧军代表：

您与其他代表联名提出的《关于将沁县列为森林旅游示范县

的建议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建议非常好，利用森林生态发展旅游与我市对沁县

的发展定位相符，也与我市打造国内一流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发展

目标相契合。

根据《长治市“十四五”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》，我市将沁

县规划为“一核两带四区”中的太岳康养度假区，重点发展森林

康养、度夏养生、生态体验、山地运动、休闲娱乐等康养度假旅

游产品。虽然当前“森林旅游示范县”相关创建工作不属于市文

旅局工作职责，但是近几年，市文旅局从实际出发，充分发挥沁

县资源禀赋，助推沁县旅游发展。将南涅水石刻成功纳入第七批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对标文物活化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沁县南

涅水石刻馆。打造了地方特色旅游商品——沁县安敦堂小米，培

育了地方节庆活动品牌——沁县端午民俗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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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长治市旅游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创建国家全

域旅游示范区的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您提出的建议，将重

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。

一是助力沁县打造一个亮点景区。通过“文物+景区”“文

物+研学基地”“文物+博物馆”“文物+数字化”等方式，市文

旅局将指导帮助沁县南涅水石刻馆进行3A级景区创建，助推其成

为高品质核心吸引物，提高沁县旅游知名度。

二是积极推动完善旅游配套设施。针对建议提到的基础设施

薄弱问题，我市将重点鼓励沁县发展康养民宿、露营地、汽车旅

馆等多种住宿业态。今年我市编制印发了《太行山居基本要求》，

市文旅局也将支持帮助沁县，鼓励发展一批“太行山居”特色住

宿，以期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，留住游客。

三是在对外形象宣传中加强沁县的内容。我市目前旅游宣传

以整体推介为主，今后我们会根据宣传主题，适时增加“美丽沁

州、生态沁州、绿色沁州”的沁县形象。充分利用微信、微博、

抖音、快手等新媒体，宣传好沁县端午民俗节，加大沁县旅游资

源曝光率，提升整体吸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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